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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农业服务能力的影响 
——来自中国 15 省市的调查数据 

黄凤，杨丹*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基于中国 15 个省市 78 家农民合作社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在农业产前、

产中、产后横向服务能力和在农业生产资料、技术、信息、金融、机械、农产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纵向服务

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结构集中度对两者均有负向影响，成员广泛持股有助于提升农民合作社的横向和纵

向服务能力；理事长的受教育程度对横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股权激励对两者均有较显著的影响；内部监

督对农民合作社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普通农民在理事会中比重的过高、理事会成员出资比例过高等会

降低农民合作社的横向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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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f farmer cooperative on the capability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15 provinces in China 

HUANG Feng, YANG Dan* 

(Academ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Using microscopic investigation data of 78 agriculture cooperatives in 15 provinces in China,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stimation results is provided. The main findings indicate: Concentration of equity ownership structure 
influences negatively the capability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the members’ broad array of holdings helps to enhance the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service capability of cooperatives; the education degree have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apability of horizontal agricultural service，and the incentive of director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capability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for agriculture cooperative; internal supervis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longitudinal service capability of cooperatives; in terms of board structure, the high proportion of 
ordinary farmers in the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members with a high investment proportion reduce the horizontal 
capability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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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农民合作社已成为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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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它在加快农业人口转

移，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提高农产品

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农民合作社已经

告别简单的互助合作，逐渐成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

的基本主体，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的作用日

益突显；并在市场和政府提供农业服务不佳的背景

下，成为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3]。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增长迅猛，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专业合作社、股
份合作社等达 98.24万家，入社农户 7 412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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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28.5%。 
农民合作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学界研

究的重要课题。已有文献采用定性研究阐述了农民

合作社所具备的各项服务功能[4,5]，认为农民合作社

服务功能完善是成员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6]；并以

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合作社主营产品特

性、成员资源拥有量、社长的企业家才能、产业集

群、产品认证及政府扶持等因素对其服务功能实现

程度的影响[7]。在农民合作社绩效研究中，服务供

给被视作其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农民合

作社绩效研究成果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内部治理机

制与绩效紧密相关[8,9]，治理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其

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相对较强，社员满意度也相对

较高。内部治理机制的偏离失效会导致农民合作社

风险，完善内部治理是农民合作社适应外部环境变

化、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的关键[10]。内部治理因素中，

农民合作社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对

合作绩效的影响较大，其中，股权结构对农民合作

社的发展和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民

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有负向影响[8,9]。普通社员是否

入股对农民合作社按惠顾额返还盈余比例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社员广泛持股的农民合作社，在盈余

分配中按惠顾额返还盈余比例高[11]。 

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受到各

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内部治理是内部因素中不

可忽视的重要变量[12]。虽然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农民

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并证实了产品生产、成员情况、

领导者能力和外部扶持等因素对其服务功能存在

影响，但却较少关注到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这一因

素，基于此，笔者拟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

证分析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其农业服务能力的

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理论分析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个由多人共同分享所有权

的企业组织[13]，其管理者和决策者由成员内部选举

产生。合作社的运营或由理事会直接接管，或由理

事会聘用的外部经理人负责，组织的盈利由全体成

员共同分享，亏损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因此，农

民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决策管理与风险承

担分离的问题，产权模糊带来的搭便车问题、视野

问题和控制问题，剩余索取权受限和不能进行市场

化交易带来内部的多重代理问题，内部成员的异质

性及其衍生的诉求差异会导致成员利益冲突[14]。这

些问题最终会导致农民合作社低效率[15]。内部治理

影响农民合作社的服务能力和绩效，正式的治理制

度对增强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的能力有显著正向

影响[12]。 
农民合作社有必要通过良好的治理机制来优

化内部治理。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是指在一定的产

权制度安排下，一整套联结并规范社员、内部组织

机构(理事会、监事会、经理)之间相互权利和利益
关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

监督机制等内容，具体可以通过理事会结构、股权

结构、内部监督机制和牵头人情况等方面体现出来
[8,9]。在现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股权过于集中不利于

农民合作社普通成员满意度的提升[8,9]，原因在于股

权集中加剧了农民合作社盈余分配股份化倾向，会

降低按惠顾额分配盈余的比例[11]。在成员利益冲突

存在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理事会的功能是协调成

员的行为以使合作社的决策充分关注长期利益[16]。

农民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一般由成员选举产生，他们

在生产方面具有专业技能，但在管理大型复杂的经

营活动方面能力不足，这样只有在理事会是由外部

专家主导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才能成为市场导向

而非生产导向[17]。因此，在理事会结构中，普通成

员所占比例过高，意味着擅长经营管理的经理人在

理事会成员中的比例较低，不利于合作社由生产型

向市场型转变，也不利于合作社发挥市场营销和经

营管理服务功能。农民合作社的内部监督职能主要

由监事会行使，监事会成员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并

代替成员行使监督权利。内部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财务监督，合作社实行财务公开，让全体成员发

挥监督作用，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方式为合作

社的运营提供保障。内部监督力度对农民合作社绩

效有正向影响。按牵头人(单位)的特征，合作社的
合作模式可划分为：能人大户主导型、政府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及村集体主导型，不同合作模式的农民

合作社在满足成员服务需求、应对农产品价格波

动、帮助成员实现收入增长及成员的满意度等方面

均存在显著差异[18]。可见，牵头人(理事长)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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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导致农民合作社服务效果差异的原因之一，

牵头人(理事长)的企业家才能、激励情况等对合作
社绩效有显著影响。[8,9]接受过较高正规教育、具备

丰富经营管理经验、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禀赋的牵头

人(理事长)，更能帮助合作社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实现经营收入增加。对牵头人(理事长)的股权激励
和工资激励正向影响农民合作社的绩效，牵头人(理
事长)受到的激励越大，越能激发牵头人(理事长)的
企业家才能为组织创造收益。另外，已有的研究表

明，除内部治理因素外，农民合作社成员进退机制

和外部环境等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合作社的绩效[8]

及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也有影响 [7]，成员退出能力

越强，农民合作社绩效越好；政府的资金扶持和监

督、服务的投入情况也是影响农民合作社服务能力

的重要因素。 
依据上述分析，笔者拟借鉴已有关于农民合作

社治理机制与绩效的研究框架[8,9]重点分析农民合

作社股权结构、理事会结构、内部监督和理事长情

况等内部治理因素对农业服务能力的影响，具体如

图 1所示。 
 

 
图 1 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对农业服务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 

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在家，服务

在社”，生产上的事情由农户家庭自主解决，产前、

产中、产后的服务由农民合作社来提供。为成员提

供服务是农民合作社的宗旨，是农民合作社组织功

能的核心。这里的“服务”，是农业内部专业化分

工基础上的一种交易[19]。就生产过程而言，这种专

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服务涉及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

节；就生产要素而言，这种服务包括了资本、劳动

力、制度安排、农业信息、农业技术等。在传统的

家庭经营模式中，家庭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其主要

经营活动是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民合作社在保

持农业家庭经营效率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化分工和

内部化服务，以内部的横向一体化替代外部的纵向

一体化[20]，既降低了外部化服务的不确定性及由此

产生的交易成本，又提高了农业分工与合作的效

率。从时间上来看，农业领域的一个经营周期包括

了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并且在这个经营周期内，

除基本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良种)外，技术、
信息、机械、信贷等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

的投入要素[21]。因此，农业服务可依据农业生产特

性分为横向服务和纵向服务，纵向服务包括产前、

产中和产后三个方面；横向服务包括农业生产资料

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金融服

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和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服务。进一步地，笔者将农民合作社的农业

服务能力划分为横向服务能力和纵向服务能力。 
已有研究从服务的宽度和深度定义农民合作

社的农业服务功能实现程度[7]，笔者以此为基础将

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界定为农民合作社提供

成员所需的某项或某几项服务覆盖成员的程度，它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服务的供给力度和服

务的需求强度。服务的供给力度可通过农民合作社

为成员提供的农业服务的数量和服务的成员覆盖

率予以表示，成员对各项服务的需求强度则是用来

体现各项服务的重要程度。具体的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 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分析框架 

服务能力评价必须依据服务的供求特点考察

服务对象对服务技术结果和服务过程的感知[22]。对

于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的测度，首先要考虑各

项服务的重要性。由于现有文献缺乏对各项农业服

务重要程度的客观评判标准，笔者尝试从服务对象

的需求角度描述各项服务的重要性。结合社员的服

务需求强度，利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判断矩阵法得出

纵向服务中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权重和横向服务

中的生产资料、技术、金融、信息、营销、机械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的权重。其次，对每个农民合

作社服务的成员覆盖率进行加权求和，进而得到农

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测度指数。农民合作社农业

服务能力测度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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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j ijF = W D∑                       (1) 

ikkzi DWF ∑=                 (2) 

式中， hiF 表示第 i家农民合作社的横向服务能
力指数，且 [ ]10,Fhi ∈ ，j 表示农民合作社横向服务
中的农业生产资料、技术、信息、金融、机械、农

产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 jW 表示横向服务
中第 j项服务的权重， ijD 表示第 i家农民合作社第
j项服务的成员覆盖率；(2)式中， ziF 表示第 i家农
民合作社的纵向服务能力指数，并且 [ ]0,1ziF ∈ ； kW
表示纵向产前服务、产中服务和产后服务中第 k项
服务的权重， ikD 表示第 i 家农民合作社第 k 项服
务的成员覆盖率。当农民合作社没有提供某项服务

时，则此项服务的供给力度为 0，服务的水平测度
指数也为 0。 

2．模型设定 
以服务能力指数来衡量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

能力的程度，其取值范围为[ ]0 1，的连续型变量，因
此，笔者使用 Tobit 模型分析内部治理对农民合作
社横向服务能力和纵向服务能力的影响。该分析模

型的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0 1 2 3 4hi i i i i i i i i hiF = + Z + J + T + H +α α α α α μ    (3) 

z 0 1 2 3 4i i i i i i i i i ziF Z J T H +β β β β β μ= + + + +    (4) 

(3)式和(4)式的中 ihi FF z、 分别表示农民合作

社横向服务能力指数和纵向服务能力指数； iZ 表示
内部治理因素， iJ 表示成员进退机制因素， iT 表示
农民合作社的服务投入因素， iH 表示外部环境因
素，i=1,2,⋯,78，表示样本中的 78家农民合作社，
α0、β0是常数项；α1i、α2i、α3i、α4i，β1i、β2i、β3i、β4i

是自变量系数； ihi μμ z、 为随机扰动项。 
3．变量选取与描述 
笔者借鉴已有研究[8,9]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

成员中持股成员的比例等指标度量农民合作社股

权结构，用目前理事会成员出资比重指标度量农民

合作社理事会结构，用理事长文化程度、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及是否为理事长、理事长是否领取务工

补贴等指标度量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情况，用行政主

管部门的监督度量农民合作社的外部监督情况。另

外，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农民成员应在农民

合作社理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中占一定比例，因此，

笔者还选取了理事会和监事会中农民成员的比重

分别作为理事会结构和内部监督的指标；增加了农

民合作社入社条件和能否自由退社等指标考察其

入社和退社机制，用 2012 年农民合作社外聘服务
人员人数和农业技术人员数量作为服务投入的指

标，用政府的监察审计力度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度

量外部环境因素。变量的具体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代码 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Zi 股权结构 GQ1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 1 100 61.94 32.14 

  GQ2 成员中持股成员的比例(%) 0 100 37.53 37.01 

 理事会结构 LSH1 普通农民在理事会中的比重(%) 0 100 79.58 30.15 

  LSH2 目前理事会成员出资比重(%) 0 100 40.86 37.57 

 内部监督 JD1 普通农民在监事会中的比重(%) 0 100 63.61 40.85 

  JD2 2012年财务公开次数(次) 0 12 3.04 3.08 

 理事长情况 LSZ1 理事长文化程度是否为初中、高中，是=1，否=0 0 1 0.71 0.45 

  LSZ2 理事长文化程度是否为大学、大专，是=1，否=0 0 1 0.26 0.44 

  LSZ3 第一大股东是否为理事长，是=1，否=0 0 1 0.75 0.43 

  LSZ4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1 100 38.20 28.10 

  LSZ5 理事长是否领取务工补贴，是=1，否=0 0 1 0.35 0.48 

Ji 进退机制 JT1 入社是否有要求，是=1，否=0 0 1 0.74 0.44 

  JT2 能否自由退社，是=1，否=0 0 1 0.74 0.44 

Hi 政府扶持 FC 成立起获得的政府扶持资金(万元) 0 400 44.63 81.64 

 政府监督 ZFJD 政府财务检查或审计：从未检查=0，几年检查一次=1，一年检查
一次=2，每年检查几次=3 

0 3 1.91 0.85 

 当地经济水平 DJ 农民合作社所在村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最好=4，中等偏上=3，中
等=2，中等偏下=1，最差=0 

0 4 2.62 0.86 

Ti 服务投入 JR 2012年聘请农业技术人员数量(人) 0 19 2.73 3.49 

  FR 2012年外聘服务人员数量(人) 0 23 2.29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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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1．样本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 2013 年的微观

数据调研，样本覆盖了河北、浙江、山东、海南、

湖北、安徽、河南、山西、吉林、重庆、四川、贵

州、青海、云南和陕西等 15个省(市)82家农民合作
社以及 396位农民合作社成员。农民合作社问卷内
容包括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提供农业服务情况

和内部机制和管理情况，成员问卷包括成员的农业

生产经营状况、农业服务需求情况及对不同供给主

体提供服务的评价。经过整理，剔除不合格问卷，

最终选取 78家农民合作社作为样本数据来源。 
2．计量结果分析 
笔者利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判断矩阵法得出纵

向服务中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权重依次为 0.35、
0.34和 0.31，横向服务中的生产资料、技术、金融、

信息、营销、机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的权重依

次为 0.14、0.15、0.14、0.16、0.14、0.13和 0.14。
笔者依据合作社牵头人特征，列出了不同合作模式

下合作社的各项服务成员覆盖率，具体如表2所示。

不同合作模式下农民合作社（企业主导型仅有2家，

不具有代表性，予以忽略）的各项农业服务成员覆

盖率存在明显差异。从纵向服务来看，村集体主导

型合作社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的成员覆盖率分别

高于能人大户型和政府主导型约 10%、6%和 18%、

24%，能人大户型合作社在产中服务的成员覆盖率

上有相对优势；从横向服务来看，村集体主导型合

作社具有更高的农业技术服务和生产资料服务的

成员覆盖率，能人大户型合作社的服务优势则在于

具备更高的金融服务和农业机械服务的成员覆盖

率，政府主导型合作社具备更高的农业基础设施服

务的供给力度。 

表 2  社员农业服务需求强度和农业服务覆盖率 
纵向服务 横向服务  

产前 产中 产后 生产资料 技术 金融 营销 信息 农机 基础设施
迫切需要/% 38 32 27 27 45 29 49 34 13 29 
比较需要/% 47 54 37 48 38 29 35 35 42 41 
一般需要/% 10 11 19 23 14 25 14 22 28 22 
不太需要/% 4 2 13 2 3 11 1 8 10 4 
完全不需要/% 1 1 4 0 0 6 1 1 7 4 

社员各项服务

的需求强度及

权重 

权重 0.35 0.34 0.31 0.14 0.15 0.14 0.16 0.14 0.13 0.14
能人大户型 73.38 76.09 71.93 77.74 83.17 42.74 83.32 82.74 63.85 45.72
政府主导型 65.38 71.92 53.08 59.58 76.15 25.00 75.38 86.23 41.25 67.58

不同合作模式

农业服务覆盖

率/% 村集体主导型 83.12 65.62 77.50 86.87 93.75 33.60 83.69 85.62 58.44 50.62

 
内部治理对农民合作社横向服务能力和纵向

服务能力的影响的 t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
通过控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DJ）、技术人员投入
（JR）和服务人员投入（FR）这三个具体变量，检
测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最终表明模型估计结果

具有良好解释能力，可用于接下来的分析。具体分

析如下： 
(1)股权结构中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参数估

计值都为负，但统计量不显著；持股成员比例的参

数估计值为正，且在两个模型中分别以 5%、10%
和 1%、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成员广泛持
股对农民合作社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农民合作社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随着持股

成员数量的增加得到提高，成员广泛持股表明农民

合作社对成员的吸引力较大，成员参与积极性高。

股权集中对农民合作社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有负

向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显著，但股权结构过于集

中不利于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和成员满意度

的提高。 
(2)理事长的教育程度、股权激励和工资激励的

参数估计值都为正。在横向服务和纵向服务模型

中，第一大股东是否为理事长的参数估计都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股权激励分别在 1%和 10%的
置信度上显著。理事长的教育程度和工资激励对横

向服务能力的影响显著，对纵向服务能力的影响不

显著，表明理事长的教育程度和激励正向影响农民

合作社的横向服务能力。在中国大部分农民合作社

中，理事长扮演多种角色，他们既是合作社的牵头

人、大股东，全体社员的代理人，也是合作社的经

营管理者。作为大股东和管理者，股权和工资都是

激励理事长发挥企业家才能、稳定和发展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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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股权对理事长的激励作用最大，工资激

励的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合作社目前对

理事长以股权激励为主，工资激励较少。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类型 

代码 Fhi Fzi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Zi GQ1 -0.076 -0.099 -0.146 -0.213 

  (0.071) (0.077) (0.167) (0.170) 

 GQ2 0.119** 0.108*** 0.306*** 0.274**

  (0.059) (0.061) (0.125) (0.126) 

 LSH1 -0.063 -0.071* -0.104 -0.075 

  (0.074) (0.075) (0.157) (0.152) 

 LSH2 -0.135** -0.126 -0.169 -0.100 

  (0.067) (0.068) (0.103) (0.107) 

 JD1 0.049 0.010 0.288* 0.229**

  (0.064) (0.061) (0.096) (0.102) 

 JD2 0.001 0.003 0.002 0.004 

  (0.005) (0.005) (0.012) (0.011) 

 LSZ1 0.248* 0.238** 0.356 0.268 

  (0.133) (0.100) (0.281) (0.272) 

 LSZ2 0.207 0.195* 0.201 0.115 

  (0.143) (0.110) (0.284) (0.275) 

 LSZ3 0.110** 0.082 0.254** 0.165 

  (0.056) (0.059) (0.103) (0.105) 

 LSZ4 0.295*** 0.267*** 0.268* 0.300* 

  (0.071) (0.072) (0.160) (0.159) 

 LSZ5 0.066 0.085* 0.033 0.064 

  (0.043) (0.047) (0.087) (0.095) 

Ji JT1 0.082 0.093* 0.074 0.061 

  (0.058) (0.055) (0.098) (0.100) 

 JT2 0.115** 0.100* 0.273*** 0.201**

  (0.050) (0.055) (0.100) (0.101) 

Hi FC 0.007 0.012** 0.028* 0.045***

  (0.007) (0.007) (0.016) (0.014) 

 ZFJD -0.006 -0.007 -0.011 -0.013 

  (0.005) (0.005) (0.009) (0.010) 

 DJ 0.000  0.001**  

  (0.000)  (0.000)  

Ti JR 0.062***  0.100**  

  (0.023)  (0.049)  

 FR 0.048*  0.015  

  (0.025)  (0.045)  

常数项 -0.222 0.088 -0.471 -0.013 

 (0.181) (0.142) (0.368) (0.323) 

观测值 78.00 78.00 78.00 78.00 

对数似然比 41.30 30.20 37.41 29.59 

LRχ22 29.80 22.48 29.41 27.72 

注：*、** 和*** 分别表示表示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3)普通成员在监事会中的比重以及财务公开
次数的参数估计值都为正，其中，普通成员在监事

会中的比重在纵向服务模型中以 10%和 5%的置信
水平显著，但在横向服务模型中不显著。这说明内

部监督对农民合作社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正向影

响，但由于成员参与监督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合作

社内部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较好发挥。 

(4)普通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重以及理事会成

员出资比重的参数估计值都为负，普通成员在理事

会中的比重和理事会成员出资比重在横向服务模

型中分别在 10%和 5%的置信度上显著，但在纵向

服务模型中不显著。这表明理事会成员中普通农民

的比重越高，管理层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管理才

能的核心成员及农村职业经理人较少，会造成农民

合作社农业服务供给能力降低。理事会成员出资集

中会显著影响农民合作社横向服务能力，不利于合

作社为成员提供各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5)成员入社门槛和退社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农民合作社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成员退社能力

的参数估计为正，且在横向服务和纵向服务模型中

以 1%、5%和 10%的置信度显著。这表明成员的退

社能力强，对农民合作领导层有威慑作用，会促使

其提高服务能力。成员入社门槛的参数估计值为

正，表明有入社条件的合作社拥有较高的服务能

力，但仅在横向服务模型中以 10%的置信度显著，

在纵向服务模型中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成员入社

门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合作社成员的异质程

度，但中国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并

不对成员设置严格入社门槛，因此入社门槛的影响

效果不明显。 

四、结论及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股权结构对农民合作社横

向和纵向服务能力有显著影响，股权结构过于集中

不利于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能力的提高；理事长的

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合作社横向服务能力，

理事长受激励情况对合作社横向和纵向服务能力

的影响尤为重要；内部监督对农民合作社纵向服务

能力有正向影响；理事会结构对农民合作社横向服

务能力有一定影响，普通农民在理事会中比重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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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事会成员出资比例过高等会降低农民合作社

的横向服务能力。 
当前，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客观存在，无

论何种产权安排，都必须处理好农民合作社的长远

发展和普通成员短期利益维护的两难问题。研究结

论启示：首先，政府部门既不能“无为而治”，也

不能行政干预，但能通过提供项目扶持、政策优惠、

贷款扶持等手段帮助合作社减轻发展“包袱”；并

需对农民合作社的运营活动加强监管，减少其内部

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普通成员能够分享合作收

益，进而增加农民对合作社及其领导人的信任，这

是调动普通成员参与合作社积极性的前提；但是最

根本的是要明晰合作社的产权安排，创新组织制

度，吸引普通农户参与投资。其次，对农民合作社

理事长的激励不应该是支持“一股独大”，政府部

门可以通过项目奖励、资金奖励等方式形成对合作

社理事长的外部激励。再次，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为农民合作社与农技服务部门、农科

院校、农业科研所等部门之间搭建合作平台，帮助

合作社成员获得质优价廉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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